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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 ：  

 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在 內 部 運 作 和 提 供 公 共 服 務 方 面 ㇐ 直 都 有 採 用 資 訊

科 技 ， 並 透 過 採 購 安 排 ， 為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項 目 提 供 有 效 而 快 捷 的 解 決

方 案 ， 同 時 可 讓 業 界 參 與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項 目 ， 從 而 促 進 本 地 資 訊 科 技

產 業 的 發 展 。 今 次 數 字 辦 提 出 七 項 建 議 ， 以 優 化 優 質 資 訊 科 技 專 業 服

務 常 備 承 辦 協 議 的 未 來 安 排 ， 相 信 可 維 持 服 務 效 率 ， 並 引 入 承 辦 商 之

間 的 競 爭 ， 以 提 升 服 務 質 素 。  

 

  香 港 專 業 及 資 深 行 政 人 員 協 會 經 深 入 討 論 後 ， 支 持 加 強 對 承 辦 商

表 現 的 規 管 和 監 察 程 序 ， 並 設 立 合 約 管 理 事 項 監 察 機 制 ， 定 期 評 核 承

辦 商 表 現 。 惟 評 分 基 準 可 提 供 更 具 體 指 引 ， 亦 應 讓 承 辦 商 有 回 應 評 分

及 改 善 機 會 。 同 時 數 字 政 策 辦 及 相 關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亦 應 設 立 內 部 審 核

機 制 ， 自 我 檢 視 以 進 ㇐ 步 提 升 項 目 管 理 能 力 。 為 提 升 資 訊 科 技 服 務 質

素 ， 建 議 更 嚴 格 審 查 承 辦 商 提 供 的 項 目 及 人 員 履 歷 。  

 

香 港 專 業 及 資 深 行 政 人 員 協 會 的 意 見 ：  

1 為 採 用 安 全 可 靠 多 元 技 術 的 資 訊 科 技 系 統 引 進 新 類 別  

1.1 需 具 體 列 明 丁 ㇐ 和 丁 二 類 別 甄 選 條 件  

  本 會 同 意 需 要 提 升 及 推 行 採 用 安 全 可 靠 多 元 技 術 的 資 訊

科 技 系 統 及 相 關 服 務 。  

 

  惟 建 議 新 增 的 兩 個 子 類 別 的 服 務 範 疇 與《 優 質 資 訊 科 技 專

業 服 務 常 備 承 辦 協 議  5》目 前 甲 類 和 ㇠ 類 的 服 務 範 疇 相 同，而

取 錄 要 求 會 更 為 嚴 格，令 本 會 疑 慮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會 如 何 甄 選 承

辦 商 的 服 務 範 疇 類 別，以 及 基 於 何 種 具 體 條 件 下 把 承 辦 商 列 入

新 增 的 丁 ㇐ 和 丁 二 類 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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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審 核 誠 信 需 具 體 說 明  

  有 關 數 字 辦 提 出 取 錄 要 求 更 嚴 格 的 建 議 內 容，本 會 同 意 (a)

投 標 人 董 事 及 建 議 的 主 要 項 目 負 責 人 員 人 選 需 要 經 過 誠 信 審

核 。  

 

  本 會 亦 同 意 建 議 的 (b)主 要 項 目 負 責 人 員 人 選 必 須 具 有 推

行 採 用 安 全 可 靠 多 元 技 術 資 訊 科 技 系 統 的 相 關 經 驗。但 是 中 國

信 息 安 全 測 評 中 心 的 網 站 於 2023 年 12 月 才 開 始 發 佈 相 關 產

品 ， 在 本 地 難 以 找 到 任 何 有 相 關 經 驗 的 人 員 。  

 

1.3 開 放 香 港 公 司 所 符 合 的 條 件  

  對 於 建 議 的 (c)主 要 項 目 負 責 人 員 人 選 必 須 已 取 得「 信 息 技

術 應 用 創 新 專 業 人 員 認 證 證 書 」， 本 會 雖 然 同 意 項 目 負 責 人 必

須 具 有 有 關 經 驗 及 證 書 ， 但 這 項 證 書 只 能 於 內 地 領 取 ， 而 且 即

使 是 香 港 以 至 內 地 公 眾 對 此 證 書 的 認 知 程 度 亦 甚 低，恐 怕 未 來

取 得 此 證 書 的 人 數 有 限 。  

 

  當 局 建 議 (d)投 標 者 若 在 過 去 12 個 月 內 曾 經 是 中 國 國 家 資

訊 安 全 漏 洞 資 料 庫（ CNNVD）的 其 中 ㇐ 個 技 術 支 援 單 位（ TSU），

在 評 分 方 面 將 更 具 優 勢 ， 本 會 認 為 香 港 企 業 難 以 符 合 上 述 條 件，

因 為 較 少 香 港 企 業 擁 有 相 關 經 驗，此 舉 或 影 響 香 港 企 業 被 列 作

新 增 的 丁 ㇐ 和 丁 二 類 別 的 機 會。建 議 中 的 (c)及 (d)項，亦 容 易 令

外 界 造 成 香 港 公 司 只 能 列 為 甲 類 和 ㇠ 類；丁 ㇐ 及 丁 二 類 別 是 專

門 為 內 地 公 司 及 人 員 而 設 的 錯 誤 觀 念 。  

 

  因 此 本 會 建 議，必 須 讓 本 地 從 業 員 及 公 司 可 以 符 合 上 述 條

件 的 機 會，例 如 協 助 香 港 專 業 人 士 取 得 (c)項 的 證 書，並 允 許 香

港 公 司 使 用 其 內 地 分 公 司 或 合 作 伙 伴 的 證 書，讓 本 地 公 司 更 大

機 會 符 合 (d)項 的 條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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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加 強 對 承 辦 商 表 現 的 規 管 和 監 察 程 序  

2.1 加 強 規 管 和 監 察 程 序 做 法 合 理  

  本 會 認 同 承 辦 商 過 去 表 現 是 重 要，須 要 定 期 評 核 及 加 強 對

承 辦 商 表 現 的 規 管 和 監 察 程 序 。 因 此 同 意 在 附 合「 整 體 表 現 較

差 」 的 條 件 中 ， 把 在 目 前 評 核 周 期 中 由  3 個 或 以 上 項 目 所 計

算 出 的 承 辦 商 表 現 評 分 低 於 15 分 ， 改 為 由 2 個 或 以 上 項 目 計

算 ； 及 在 被 視 為 「 個 別 項 目 表 現 較 差 」 的 條 件 中 ， 把 承 辦 商 在

目 前 評 核 周 期 內 有 3 次 或 以 上 在 承 辦 商 表 現 評 核 報 告 中 獲 得 評

分 低 於  15 分 ， 改 為 2 次 或 以 上 評 核 報 告 中 獲 得 評 分 低 於  15

分 。  

 

2.2 評 分 基 準 可 提 供 更 具 體 指 引  

  建 議 就 現 時 承 辦 商 表 現 評 核 報 告（ CPAR）及 承 辦 商 表 現 評

分 （ CPS） 中 的 基 準 提 供 更 加 清 晰 及 具 體 的 指 引 。  

 

2.3 評 估 現 行 評 分 方 式 有 效 性 及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項 目 管 理 能 力  

  本 會 認 為 亦 有 需 要 審 視 數 字 辦 根 據 各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評 核

報 告 的 評 分 所 計 算 出 承 辦 商 表 現 評 分 （ CPS） 的 有 效 性 。 加 強

對 承 辦 商 規 管 和 監 察 的 同 時，建 議 數 字 辦 及 相 關 決 策 局 ／ 部 門

亦 設 立 內 部 審 核 機 制，自 我 檢 視 內 部 執 行 項 目 的 狀 況 以 進 ㇐ 步

提 升 部 門 的 項 目 管 理 能 力。本 會 亦 建 議 向 負 責 為 承 辦 商 評 核 的

部 門 員 工 提 供 適 時 培 訓 ， 讓 他 們 清 楚 了 解 如 何 規 管 承 辦 商 。  

 

３ 將 承 辦 商 過 往 履 行 合 約 表 現 及 履 行 對 上 ㇐ 輪 批 出 而 且 仍 然 生 效 的 合

約 表 現 納 入 考 慮 範 疇  

3.1 應 注 重 標 書 質 素 及 技 術 方 案  

  鑑 於 以 往 曾 經 的 出 錯，例 如 區 議 會 選 舉 日 全 港 票 站 電 腦 故

障， 以 及 教 評 局「 監 考 易 」App 發 生 故 障， 要 改 回 以 人 手 核 對

考 生 身 份 ， 因 此 本 會 同 意 在 第 ㇐ 階 段 競 投 及 現 時 的  SOA-QPS 

協 議 生 效 期 內（ SOA 期 間 ）透 過 承 辦 商 表 現 評 核 報 告（ CPAR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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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慮 承 辦 商 在 兩 類 合 約 中 的 表 現 ， 包 括 根 據 對 上 ㇐ 輪  SOA-

QPS 協 議 所 批 出 但 在 現 行 的 SOA 期 間 仍 然 生 效 的 合 約；以 及

非 根 據  SOA-QPS 協 議 所 批 出 的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合 約 ， 並 在 過

去 ㇐ 年 內 曾 有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向 數 字 辦 投 訴 承 辦 商 的 表 現，或 在

過 去 ㇐ 年 內 曾 發 生 影 響 政 府 形 象 的 系 統 ／ 安 全 事 故 。  

   

3.2 設 立 承 辦 商 上 訴 機 制  

  對 於 若 承 辦 商 對 評 核 作 出 澄 清 和 ／ 或 表 示 異 議，決 策 局 ／

部 門 應 將 個 案 提 交 更 高 級 別 人 員（ 較 承 辦 商 表 現 評 核 報 告 的 審

批 人 員 至 少 高 ㇐ 級 ）審 核 評 級 並 作 出 最 終 決 定 ， 本 會 對 此 予 以

同 意 。 但 建 議 當 中 應 增 設 承 辦 商 上 訴 機 制 ， 讓 承 辦 商 有 權 及 有

渠 道 可 以 就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的 評 分 向 數 字 辦 提 出 異 議 並 給 予 上

訴 理 由 。  

 

4 設 立 合 約 管 理 事 項 監 察 機 制  

4.1 減 省 不 必 要 的 監 察 機 制 工 序  

本 會 認 為 設 立 合 約 管 理 事 項 監 察 機 制 做 法 合 理，亦 認 同 採 用 扣

分 制 ， 但 建 議 亦 要 同 時 考 慮 優 化 相 關 程 序 ， 減 省 不 必 要 工 序 ，

以 便 降 低 投 標 成 本。例 如 是 否 需 要 承 辦 商 確 認 收 妥 每 ㇐ 個 決 策

局 ／ 部 門 所 發 出 的 項 目 簡 介 建 議 書 邀 請 。  

 

競 投 過 程 中 的 第 二 階 段，決 策 局 ／ 部 門 會 在 常 備 承 辦 協 議 的 有

效 期 內，就 個 別 資 訊 科 技 項 目 邀 請《 協 議  5》的 承 辦 商 提 交 技

術 和 價 格 建 議 書，如 承 辦 商 未 能 確 認 收 妥 邀 請 書 或 不 競 投 有 關

項 目 ， 每 次 將 會 被 扣 分 。 為 避 免 扣 分 影 響 日 後 投 標 機 會 ， 建 議

設 定 承 辦 商 的 最 低 確 認 收 妥 邀 請 書 或 不 競 投 有 關 項 目 投 標 百

分 比 ， 低 於 該 百 分 比 才 扣 分 。  

 

4.2 每 6 個 月 審 核 周 期 前 挽 回 被 扣 除 分 數  

  對 於 承 辦 商 的 分 數 會 在 匯 報 及 檢 討 委 員 會 報 告 周 期 中 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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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個 月 進 行 ㇐ 次 審 核，以 及 如 果 未 有 採 取 任 何 行 動，分 數 將 會

帶 到 下 ㇐ 個 匯 報 及 檢 討 委 員 會 周 期，本 會 理 解 有 關 做 法 是 無 可

厚 非 ， 但 建 議 清 楚 列 明 在 每  6 個 月 進 行 審 核 的 周 期 之 前 ， 讓

承 辦 商 改 善 之 前 被 扣 分 的 表 現，當 局 可 為 成 功 改 善 的 承 辦 商 加

回 被 扣 減 的 分 數，以 便 讓 已 改 善 的 分 數 帶 到 下 ㇐ 個 匯 報 及 檢 討

委 員 會 周 期 。  

   

5 將 丙 類 的 小 型 和 大 型 項 目 組 別 合 併 為 ㇐ 組  

  本 會 同 意 基 於 《 協 議  5》 中 的 使 用 情 況 統 計 和 丙 類 服 務 未 來 業

務 需 求 的 預 測 ， 將 丙 類 的 小 型 和 大 型 項 目 組 別 合 併 為 ㇐ 組 。 惟 根 據

諮 詢 文 件 中 提 及 《 協 議  5》 中 的 丙 類 項 目 ， 是 負 責 共 用 資 訊 科 技 應

用 系 統 推 出 及 維 修 服 務 ， 例 如 電 子 檔 案 保 管 系 統 （ ERKS） 和 中 央

管 理 通 訊 系 統 （ CMMP）， 建 議 當 局 列 出 除 了 ERKS 和 CMMP 之

外 ， 還 有 哪 些 應 用 系 統 包 括 在 內 。  

 

6 將 分 界 金 額 由 300 萬 港 元 提 高 至 500 萬 港 元  

  對 於 將 小 型 與 大 型 項 目 組 別 的 分 界 金 額 由  300 萬 港 元 提 高 至  

500 萬 港 元 ， 理 據 為 可 讓 中 小 型 企 業 提 供 足 夠 的 商 機 及 可 讓 中 小 型

企 業 參 與 合 約 金 額 較 高 的 政 府 項 目 ， 對 於 這 點 本 會 有 以 下 疑 惑 ， 首

先 政 府 並 沒 有 規 定 小 型 項 目 類 別 只 有 中 小 企 才 能 參 與 ， 假 若 有 這 個

規 定 也 是 不 合 理 。 提 高 金 額 至 500 萬 會 令 部 分 原 本 屬 於 大 型 項 目 的

承 辦 商 轉 投 小 型 項 目 類 別 增 加 競 爭 。  

 

  另 外 政 府 對 中 小 企 的 定 義 是 50 人 以 下 的 企 業 ， 50 人 以 下 的 公

司 ㇐ 年 能 承 接 多 少 個 300-500 萬 的 項 目 ？ 他 們 是 否 有 足 夠 的 人 力 資

源 及 財 政 力 量 去 承 接 更 多 的 政 府 項 目 ？  

 

  本 會 建 議 可 以 考 慮 將 大 型 項 目 定 位 為 300-3000 萬 ， 小 型 項 目

定 位 在 500 萬 以 上 ， 300-500 萬 的 項 目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可 根 據 項 目 的

複 雜 及 重 要 性 自 行 決 定 放 進 大 型 或 小 型 工 程 或 同 時 放 進 兩 個 類 別 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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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 ， 數 字 辦 日 後 可 以 根 據 項 目 執 行 情 況 在 下 ㇐ 輪 SOA／ QPS 對 金

額 作 調 整 。  

 

7 將 財 政 限 額 由 2,000 萬 港 元 提 高 至 2,500 萬 港 元  

  基 於 資 訊 科 技 專 業 人 員 的 薪 酬 ㇐ 直 有 所 增 ⾧ ， 為 避 免 可 獲 採 購

的 資 訊 科 技 項 目 規 模 可 能 因 而 縮 減 ， 本 會 同 意 將 財 政 限 額 由  2,000 

萬 港 元 提 高 至  2,500 萬 港 元 （ +25%）， 甚 至 可 以 考 慮 提 高 到 3,000

萬 港 元 。  

 

8 其 他 意 見  

8.1 嚴 格 審 查 承 辦 商 履 歷  

  建 議 當 局 在 審 查 過 程 中 ， 更 嚴 謹 核 實 承 辦 商 提 供 的 履 歷 ，

另 外 現 時 項 目 人 員 經 驗 的 評 分 準 則 有 利 於 ㇐ 些 擁 有 豐 富 經 驗

的 特 定 業 界 職 位，例 如 擁 有 10 年 經 驗 的 系 統 分 析 /程 序 編 製 主

任（ AP）得 分 高 於 3 年 經 驗， 但 現 時 業 界 的 職 位 動 態 是 AP 僅

需 累 積 數 年 經 驗 後 可 晉 升 為 系 統 分 析 師 （ SA）， 甚 或 更 高 階 的

職 位 。  

 

8.2 為 承 辦 商 設 立 標 準 標 書 準 備 期  

  有 業 界 反 映 按 照 現 時 的 投 標 程 序，決 策 局 ／ 部 門 可 發 出 項

目 簡 介 以 邀 請 相 關 服 務 類 別 ／ 組 別 的 承 辦 商 提 交 建 議 書，個 別

案 例 中 承 辦 商 僅 有 數 個 工 作 天 就 項 目 簡 介 擬 備 和 提 交 服 務 建

議 書 。 建 議 當 局 為 承 辦 商 設 立 ㇐ 個 適 當 的 標 書 準 備 期 ， 可 讓 承

辦 商 有 足 夠 時 間 應 標 。  

 

8.3 項 目 里 程 碑 付 款 應 按 時 支 付  

  在 根 據 項 目 進 度 分 階 段 付 款 方 面，承 辦 商 以 完 成 里 程 碑 為

依 據 ， 作 為 合 約 分 段 計 劃 目 標 和 期 中 付 款 的 時 間 控 制 點 ， 惟 有

業 界 反 映 ， 商 業 項 目 中 供 應 商 會 先 收 到 部 分 訂 金 ， 而 政 府 項 目

非 但 沒 有 訂 金，而 且 資 金 回 籠 與 承 辦 商 的 資 源 投 入 出 現 嚴 重 滯



 香 港 專 業 及 資 深 行 政 人 員 協 會  

「 有 關 優 質 資 訊 科 技 專 業 服 務 常 備 承 辦 協 議 的 未 來 安 排 」 意 見 書  
 

7  
 

後 情 況 ， 甚 至 項 目 驗 收 或 上 線 後 還 要 有 幾 個 月 的 nursing 

period 才 能 收 到 全 款 ， 建 議 政 府 改 善 有 關 狀 況 。  

 

8.5 非 政 府 項 目 也 納 入 考 慮  

  本 會 認 為 有 需 要 把 承 辦 商 在 非 政 府 科 技 項 目 的 經 驗 納 入

考 慮 範 圍 之 內 ， 即 使 他 們 在 政 府 相 關 項 目 的 經 驗 較 少 ， 也 能 考

慮 他 們 其 他 的 成 功 因 素 。  

 

8.6 鼓 勵 業 界 創 新  

  既 然 政 府 要 推 動 創 新 ， 促 進 本 地 資 訊 科 技 產 業 ， 特 別 是 香

港 本 土 自 己 研 發 科 技 和 軟 件 產 品 的 公 司 的 發 展，政 府 可 考 慮 採

用 加 分 制 鼓 勵 本 地 研 發 和 軟 件 產 品 開 發，此 舉 亦 可 鼓 勵 本 地 科

創 公 司 加 大 研 發 及 軟 件 開 發 的 投 資 。  

 

結 語 ：  

  資 訊 科 技 市 場 瞬 息 萬 變 ， 完 善 常 備 承 辦 協 議 計 劃 可 有 效 協 助 政 府

應 對 資 訊 科 技 專 業 服 務 的 龐 大 需 求，並 為 資 訊 科 技 業 界 帶 來 莫 大 商 機。

因 此 本 會 認 為 有 必 要 加 強 對 承 辦 商 的 規 管 ， 讓 他 們 引 入 更 多 創 新 和 優

質 的 資 訊 科 技 解 決 方 案 ， 共 同 推 動 新 ㇐ 代 數 碼 政 府 的 發 展 。  

 

  數 字 辦 除 了 要 考 慮 承 辦 商 過 往 履 行 政 府 合 約 的 表 現 ， 非 政 府 項 目

表 現 也 應 納 入 考 慮 ， 並 且 須 要 嚴 格 審 批 承 辦 商 履 歷 及 財 務 狀 況 ， 及 注

重 承 辦 商 的 標 書 質 素 及 技 術 方 案 。 亦 建 議 即 使 採 用 扣 分 制 ， 應 讓 承 辦

商 有 改 善 機 會 ， 可 以 在 每 6 個 月 審 核 周 期 前 挽 回 之 前 被 扣 除 的 分 數 。

同 時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應 設 立 內 部 審 核 部 門 ， 自 我 檢 視 以 進 ㇐ 步 提 升 部 門

的 項 目 管 理 能 力 。  


